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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臺北校區圖書暨資訊處電腦教室借用注意事項 

92 年 12 月 30 日 91 學年度第 2 學期度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通過

93 年 5 月 18 日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 年 9 月 20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 年 11 月 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9月 13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5月 7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9月 17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4月 6 日 109 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運用並妥善維護電腦教室，達到資源共享之目的，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第二條 借用優先順序 

一、 本校教學單位所開設之電腦課程 

二、 本校推廣教育部所開設之電腦推廣課程 

三、 本校各單位對校內同仁開授之電腦相關課程 

四、 本校各單位所舉辦電腦相關研討會或研習課程 

五、 本校接受校外單位委託承辦之電腦相關課程 

六、 學生社團之訓練課程及研討會 

七、 校外單位開辦電腦訓練課程、研討會與電腦技能考試 

第三條 借用開放時間 

     與圖書暨資訊處開放時間相同 

第四條 校內借用單位規定事項 

一、 教務單位公佈之電腦相關課程得優先使用電腦教室。 

二、 校內各單位有臨時需要或推廣教育訓練課程可臨時借用電腦教室

使用，惟仍以校內課程優先，借用單位需於一星期前向圖書暨資

訊處資訊服務一組提出申請。 

三、 各課程得視授課需要申請臨時使用電腦教室，其申請必須於使用

前一週向圖書暨資訊處資訊服務一組處理登記，每學期至多以三

次為限，每次兩小時。 

四、 學生借用電腦教室做為社團活動場地，原則每學期每社團不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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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五次。每次借用時間至多以兩小時為限。若借用寒暑假時間，

可視實際情況彈性調整借用次數。 

五、 學生借用電腦教室做為社團活動場地若違反使用規定，取消當學

期借用資格。 

第五條 校外借用者規定事項 

一、 凡校外機關團體因需要，於不影響本校課程教學原則下，方得申

請預約借用電腦教室。 

二、 電腦教室收費標準 

依據本校實踐大學(臺北校區)場地租借管理辦法之實踐大學臺北

校區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表收費。 

三、 申請程序 

(一) 填寫電腦教室借用申請表，並於使用前一週向圖書暨資訊處

資訊服務一組提出申請，申請時須檢附單位之公函或課程表

等附件。 

(二) 借用申請經核准後，借用單位須於借用前七天至總務處出納

組繳清費用。 

(三) 將申請單正本及收據證明聯送至圖書暨資訊處，取得場地借

用核准聯，完成場地租借程序。 

四、 借用單位須遵行本校所定之電腦教室管理辦法。 

五、 借用單位須負責所借用電腦教室設備之完整與清潔維護，若因不

當使用致硬體設備損壞者須賠償維修之費用。 

六、 本校如因特殊事故必須收回電腦教室時，得於三日前通知登記借

用單位或社團，借用單位不得異議，本校無息退還借用者未使用

之各項費用，借用者不得要求其他補償。 

七、 借用單位借用結束，圖書暨資訊處須簽報結案並申請轉撥管理維

護費 2,500 元及人員管理費給付相關人員。 

第六條  本注意事項經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審議暨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ga-gas.usc.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kkxTDNCMFlWOHhOelF4WHpFMU1EQTRNREpmT1RVeU1qY3VjR1Jt&fname=

